上海政法学院供水管网水平衡测试项目招标技术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OLE_LINK1]上海政法学院青浦校区，位于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，占地面积1076亩，建筑面积22.5万平方米，上海政法学院普陀校区，地处普陀区三源路175号，占地面积8.6亩，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。两校区需要开展水平衡测试，同时结合水平衡测试过程对供排水管网进行梳理并提供CAD电子档图纸。服务方须对管道漏点进行定位，3个以内（含3个）漏点检测费由服务方承担，超出部分由校方自行安排处置，维修费由校方承担。
1.项目名称：上海政法学院水平衡测试项目
2.预算费用：8万元
3.项目工期：学校通知施工之日起60天内
4.项目地点：上海政法学院青浦校区、普陀校区
5.报价方式：
本次投标以固定总价方式报价。固定总价中包含（但不限于）产品材料、制作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（同时自行考虑现场装卸措施）、安装、调试、检验、检测、现场保管、操作培训、水电使用、税金、规费、维保服务及质保期间内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中标供应商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。即包括本项目规定的全部服务所产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制于投标单位委派所有人员费用、设备费用、软件费用、各相关系统兼容开发费用等为实现本项目功能相关的一切费用）。
6.施工验收规范及标准：一次性验收合格。
二、工程量清单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单位
	[bookmark: OLE_LINK5]单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现场勘查费用
	1
	件
	
	现场技术指导

	2
	水平衡基本测试费
	1
	件
	
	测试

	3
	图纸绘制费
	1
	件
	
	含绘制给排水管网图、计量网络图等

	4
	水平衡报告编制
	1
	件
	
	含报告编制，打印装订费

	5
	查漏
	1
	项
	
	3个以内（含3个）漏点检测

	合计（元）：
	
	



三、项目要求
1. [bookmark: OLE_LINK2]制定学校水平衡测试方案，查清测试系统中各用水环节、用水工艺及用水设备的基础情况，编制各种记录和统计表单。
2. 了解学校取用各种水源（包括自来水，地下水，地表水等）和市政供水管网（包括生活及消防情况，以及学校历年用水统计资料），了解学校排水管网平面（图）情况，为下一步可能进行的地下管网漏水情况调查工作做好相关准备。
3. 了解目前给水计量水表配备网络和学校现行用水管理考核标准。
4. 全面详细调查学校各用水部门（包括教学、科研、行政、后勤等）用水设施的基本情况。
5. 确定各用水点的用水分类性质。
6. 统计学校用水人数。
7. 了解核实学校是否有转供外部用水情况及使用现状。
8. 了解学校历年实施的节水整改项目及相应节水经济效益。
9. 按照水平衡测试国家标准，同时结合学校内部对给水计量测试和管理的要求，提出相应的网络方案。
10. 水源取水测试：进行各用水单元的水量测试。在给水计量网络建立的基础上，选择学校有代表性的正常用水时段，进行用水测试抄表统计。
11. 按照GB/T7119-93中的有关基础管理原则和技术经济指标体系，依据用水测试抄表数据汇总处理，分析评价学校目前生产和生活用水现状的合理性。
12. 针对调研和测试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不合理生产或生活用水情况，提出相应的节水整改方案或措施。
13. 填写测试数据，绘制水平衡方框图。
14. 测试结果分析：学校水平衡计算，统计学校水平衡测试数据。
15. 测试报告编制：整理汇编各验收材料，协助通过市水务局开展的水平衡测试工作。
16. 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，帮助制定（修改）切实可行的《用水管理制度》。
17. 本项目的完成期限：在签订合同后30天内出具整改意见报告，在学校根据整改意见完成整改后30天内完成本项目剩余全部工作。
18. 组织一次学校节水节能宣传活动。
19. 结合水平衡测试过程对供排水管网进行梳理并提供CAD电子档图纸（供排水管网示意图）。
20. 服务方须对管道漏点进行定位，3个以内（含3个）漏点检测费由服务方承担，超出部分由校方自行安排处置，维修费由校方承担。
四、成果要求：
1. 水平衡测试报告（电子版一份，纸质版两份） 
2. 水平衡测试备案登记表
3. 学校供排水管网CAD图纸（电子版一份）
五、资质要求：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与相应的经营范围；具有良好的资产状况，须提供年度年审报告、财务状况报告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。
2. 投标人应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；投标单位简介、相关技术人员资质证书；以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必须加盖公章。
3. 投标人具备上海市市场监督局颁发的CMA证书，同时持有水平衡测试服务专项认证证书，两类资质证书均在有效期内。
4. 投标人近五年（自投标截止之日倒算）承接过上海市范围内高校水平衡测试项目业绩不少于 3 个，须提供对应项目合同或验收证明等佐证材料，合同需明确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地点、签订时间，材料加盖公章，信息不全视为无效业绩。
5. 投标单位在职人员中，持有上海市水平衡测试人员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2 名。需提供人员资格证书、近 3 个月社保缴纳凭证或劳动关系证明，证书所属人员必须为投标单位正式在职员工。
6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